
甘肃省交通规戈｜」勘察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与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关于终止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之辅

导协议》的协议

7月〉／.×年



甲 方: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2l3号

法定代表人:李俊升

乙 方: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兰州市东岗西路638号兰州财富中心21楼

法定代表人:陈牧原

鉴于:

l、甲乙双方于2020年3月l2日签订了《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股份

有限公司与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之辅

导协议》（以下简称“《辅导协议》’’）’甲方聘请乙方担任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辅导机构;

2、甲乙双方拟终止《辅导协议》

因甲方经营战略发展需要’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本着平等协商、诚实信用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终止《辅

导协议》等相关事宜订立如下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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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辅导协议》的终止

《辅导协议》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终止。

《辅导协议》终止后’乙方保证对此前执行业务过程中知悉的甲方全部信息

予以严格保密’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上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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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费用的支付

甲乙双方确认’《辅导协议》项下不存在任何未结算、未结清的费用。

第三条甲乙双方的义务及保证

乙方参与甲方辅导相关工作的项目组人员因履行《辅导协议》所获得的甲方

的任何商业秘密或信息’非经甲方书面许可’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或提供’亦

不得由乙方自己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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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参与甲方辅导相关工作的项目组人员在履行《辅导协议》过程中向甲方

提供的任何工作成果,包括但不限于建议书、备忘录、协议等’非经乙方书面许

可’甲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或提供’亦不得由甲方自己所使用。

第四条违约责任

本协议双方应严格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应负的义务’任何—方不得擅

自变更或者停止履行其义务。

甲乙双方及其工作人员因违反本协议第三条的义务及保证而给对方造成损

失的’过错方需赔偿对方因该等行为所造成的全部损失及为追偿所付出的其他费

用。

第五条法律适用及争议解决

本协议的签订、解释及其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异议的解

决’受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的约束。

在本协议执行过程中’若出现争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协议双方应尽量

本着友好协商的精神予以协商解决;若协商不能解决’则可以提交兰州市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解决合同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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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其他

对本协议的任何修改’须本协议双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作出°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式四份’协议双方各持两份’各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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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甘肃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与华龙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精选层挂牌之辅导协议＞的协议》之签章

页）

甲 方:甘肃省交通规 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日 期;××年7月习日

乙 万:

法定代表人（

日 期;》年↑月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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